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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致：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受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 司”或“高伟达”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称“本次交易”） 项

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分别出具了《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高伟达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

书》 （以下称“《首份法律意见书》”)、《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高伟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北京懋德律师

事务所关于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的法律意见书》。现就发行人本次

交易涉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以下 简称“《实施细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创 业板发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不对有关会计、验资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法律意

见 书中对有关验资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

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该等数据、报告



的内容， 本所以及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本所在首份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

承诺和声明以及相关简称，除非另有说明，均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高伟达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东土科技本次非公

开 发行股票事项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 交易所。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1、方案概况 

根据《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等相关文件，高伟达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

式，购买北京睿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睿韬”）及宁波镇海翔易

融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翔易”）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睿民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睿民”）100%的股权，并向鹰潭市鹰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鹰高投资”）、余江县泰和睿思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和睿

思”）2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式如下： 

1.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

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50.90 元/股。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若上市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高伟达 2016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上市公司总股本 134,94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2 股。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上述分配方案已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实施完毕。 

依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相应调整发行价格。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重组

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15.91 元/股，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1+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

=50.90/（1+2.2）= 15.91。 

1.2 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高伟达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向鹰高投资、泰和睿思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

50.90 元/股，不低于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50.90 元/股，符合《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高伟达 2016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上市公司总股本 134,94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2 股。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上述分配方案已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实施完毕。 

依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相应调整发行价格。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重组的股份

发行价格调整为：15.91 元/股，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1+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

=50.90/（1+2.2）= 15.91。 

1.3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18,384,657 股（高伟达 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后）。本次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发股对象 权益分派调整前发行股份数（股） 权益分派调整后发行股份数（股） 

一、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 

北京睿韬 2,765,422 8,847,265 

宁波翔易 1,843,614 5,898,177 

小计 4,609,036 14,745,442 

二、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 

鹰高投资 785,854 2,514,140 

泰和睿思 351,669 1,125,075 

小计 1,137,523 3,639,215 

合计 5,746,559 18,384,657 

 



 

二、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经核查，本次交易已取得以下批准和授权： 

（一）高伟达内部批准 

2016 年 6 月 17 日，高伟达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其中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

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2016 年 6 月 29 日，高伟达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其中涉及关联交易

事项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2016 年 7 月 5 日，高伟达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方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其中涉及关联交易事

项的相关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016 年 8 月 26 日，高伟达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内部批准 

1、交易对方 

2016 年 6 月 2 日，北京睿韬股东民生电商作出决定，同意北京睿韬以 18,000

万元的交易价格将其持有的上海睿民 60.00%的股权转让给高伟达。 

2016 年 6 月 2 日，宁波翔易召开合伙人会议作出决议，同意宁波翔易以

12,000 万元的交易价格将其持有的上海睿民 40.00%的股权转让给高伟达。 

2016 年 6 月 22 日，鹰高投资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其以 4,000.00 万元现金

认购高伟达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 785,854 股股份； 

2016 年 6 月 22 日，泰和睿思合伙人会议作出决议，同意以 1,790.00 万元现

金认购高伟达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 351,669 股股份； 



2、上海睿民 

2016 年 6 月 16 日，上海睿民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上海睿民 100.00%股

权转让给高伟达。 

 

（三）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6 年 9 月 23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召开的 2016 年

第 70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 核发《关于核准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向北京睿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2562 号）核准本次交易。 

本所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各项批准和授权，本次交易签署的相关

协议均已生效，本次交易可以实施。 

 

三、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一）认购方缴款情况 

2016 年 11 月 28 日，发行人向鹰高投资、泰和睿思发出《高伟达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及缴款通知书》，

通知鹰高投资、泰和睿思按规定将认购资金划转至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指定

的收款账户。 

截至 2016 年 11 月 29 日，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已足额缴纳认股款项。 

 

（二）验资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中汇会验[2016]4067 号）。经审验截止 2016 年 11 月 29 日，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已收到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57,899,910.65 元。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年 12月 2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汇会验[2016]4648 号）。经审验截止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5,789.991065 万元，扣除相关费用人民币 1,106.629478 万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83.361587 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 1,838.465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26,304.894109 万元。 

 

本所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事实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符合高伟达股份大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批

复的内容。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事实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符合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符合高伟达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

监会批复的内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高伟达需为交易对方和认购方办理

股份登记手续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

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                   

 李裕国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                   

李裕国   

 

 

_____________                                                                        

                                                         焦晓昆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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